附件 4
公共基础知识部分考试范围：1.习近平法治思想;2.《中华  人民共和国刑法》(“ 第一编 总则 ”中的“ 第二章 犯罪 ”、 “ 第三章 刑罚 ”;“ 第二编 分则 ” 中的“ 第三章 破坏社  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”中的“第五节 金融诈骗罪 ”、“第  八节 扰乱市场秩序罪 ”,“第六章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” 中的“ 第二节 妨害司法罪 ”);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 (第七编 侵权责任);4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 (第  二章 行政许可的设定);5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  (第二章 行政处罚的种类和设定);6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 事诉讼法》 (“第一编 总则 ”中的“第三章 回避 ”，第五  章 证据 ”,“第九章 其他规定 ”;“第二编 立案、侦查和  提起公诉 ” 中的“ 第二章 侦查 ” 中的“ 第四节 勘验、检  查 ”“ 第七节 鉴定 ”;“ 第三编 审判 ” 中的“ 第二章 第  一审程序 ”);7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 (“第一编  总则 ” 中的“ 第四章 回避 ”、 “ 第六章 证据 ”;“ 第二  编 审判程序 ”中的“ 第十二章 第一审普通程序 ”);8.《中 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(“ 第五章 证据 ”,“ 第七章 审  理和判决 ” 中的“ 第一节 一般规定 ”“ 第二节 第一审普  通程序 ”);9.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  定》 (第二十四条，第二十七条，第三十条～第四十二条， 第七十九条～第八十四条，第九十三条，第九十八条，第  九十九条);10.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  托鉴定审查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》 ;11.《全国人大常委会  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》 ;12.《司法鉴定机构登记

管理办法》 ;13.《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》 ;14.《司法 鉴定程序通则》 ;15.《司法部关于印发司法鉴定文书格式 的通知》 ;16.《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》 ;17.司 法鉴定教育培训工作管理办法;18.《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 鉴定人退出管理办法(试行)》；19.《内蒙古自治区司法鉴 定管理条例》。
